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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蔡有一個小套房公寓，有附兩個上下機械車位（權狀大約各 5 坪），但很久以前

機械車位壞了之後就沒有人付錢修理，拆掉機械停車設備後，剩下平面的空位，後

來整個停車場被管委會拿去對外出租，每個車位每半年給所有權人 1000 元，而車位

是以每個月 1500 元租給外客。小蔡自己或家人要停的話，一個車位還要花 1500 跟

管委會租。請問小蔡該如何要回車位的使用權呢？  

首先，小蔡要釐清「車位」是否屬於有「獨立產權車位」？還是屬於「公共設施車

位」？一般來說，獨立所有權的車位，所有權人已經很清楚，直接要回自己的車位，

應該不會有爭議。而常見的多半為「公共設施車位」，是以公設建物持分或土地持

分型態擁有的車位。  

第二是釐清社區對於車位「分管契約」的約定是什麼？如果小蔡當初跟建商購買時

註明車位使用權和位置，就必須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成立的分管契

約規定。通常建商規約草案都會記載：「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

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分。」理論上從建商處取得的停車位，通常屬於上述條文

所成立的分管契約，可依約定專用的部分，要回自己的使用權。  

第三，如果車位是屬於獎勵停車位，則依照規定購買獎勵停車空間的所有權人，必

須提供給「公眾」使用，還必須負擔管理費用，產權移轉時也必須明確告知承接戶。

從 100 年 7 月 2 日起，根據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所增加的停車位，不得直接銷售給住

戶，而應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停車場登記證，開放供不特定公眾使用付費停車。  

詳細說明：  

針對停車空間的規定，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必須將車位大小規格、出入動線及設置數

量等劃分清楚，不同類型的建築物設定標準也不相同。對購屋者來說，停車位可以

依照產權登記狀態，分為下列幾種：  

一、法定停車位：指建築物按照總樓地板面積的大小，依照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

規定的比例，所應設置的停車位。  

依民國 89 年 9 月 18 日內政部函令，法定停車位必須登記為公共設施。  

由於法定停車位無法取得獨立權狀，所以不得與主建物分開買賣，也就是說，法定

停車位必須跟著主建物辦理產權移轉。  

二、增設停車位：指在法定停車位之外，建商或起造人自行增加規劃的停車位。  

此類停車位可以登記為大公、小公，若與法定停車位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各具獨立性，

並取得「防空避難室所在地址」證明，也可以登記為主建物單獨移轉。  

三、獎勵（增設）停車位：是指政府為了配合都市發展，獎勵建商於建造時依照各

地政府「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」等規定，在政府以增加樓地板面積等為鼓

勵條件之情形下，所設置的停車位。  



這類停車空間若與法定停車空間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各具獨立性，並取得「防空避難

所在地址證明」，即可登記為主建物單獨移轉，但如果與法定停車空間位在同一層，

而且在構造上及使用上無法做區隔，就必須以公共設施的方式辦理登記。  

依照規定購買獎勵停車空間的所有權人，必須提供給「公眾」使用，還必須負擔管

理費用，產權移轉時也必須明確告知承接戶。但是根據內政部 84.10.3 函令，所有權

人也包括在「公眾」範圍內，因此「獎勵增設」停車空間無論由所有權人自行使用，

或供任何不特定人約定使用，均屬「供公眾使用」。  

但是，在購買中古屋時，我們該如何知道這戶房屋所配的停車位，是屬於法定停車

位還是增設停車位呢？辨認的要點為有無獨立產權（  即有無獨立建號  ）！  

如果這戶車位是掛在公設建號下，則無獨立權狀，就是一般所謂的「公共設施車位」，

十之八九是法定類型，只能賣給社區「內」的所有權人。  

如這戶車位有自身的建號（有自身的建物謄本），以單一主建物的形式進行登記，

有獨立權狀，那麼此車位大多屬於增設類型。俗稱為「獨立產權車位」，可以單獨

賣給社區「外」的所有權人。內政部修正通過「建築技術規則」建築設計施工編第

五十九條之二條文，從 100 年 7 月 2 日起，根據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所增加的停車位，

恐將不得直接銷售給住戶，而應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停車場登記證，開放供不特定

公眾使用付費停車。  

一般公共設施停車位來說，還可以細分為「大公」及「小公」的形式。  

「大公」停車位是社區全體住戶共同持分，使用權屬於全體，必須共同協商車位使

用方式，如每年／每季抽籤決定、輪流停車，在早期社區較為常見，但有使用權分

配不公的疑慮。  

「小公」停車位是以分管協議方式，將特定範圍的使用權指定給特定的住戶，如果

沒有買車位者，就不須負擔相關稅費。近年來多數建案多以「小公」為登記方式。  

建議大家在購買停車位時，應該注意以下幾點，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：  

1.停車位的用途為何？是屬於那一類停車位？  

2.停車位產權的登記方式為何？是登記為大公？小公？還是主建物？  

3.停車位是否包含所有權與使用權？  

4.停車位之規格、型式與尺寸為何？  

5.停車位的產權是以「共有」持分登記的話，須注意是否有「分管」契約及契約之效

力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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